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3, 9(2), 628-634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2084   

文章引用: 陈媛滢. 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公地悲剧现象与反公地悲剧现象及其对策[J]. 争议解决, 2023, 9(2): 628-634.  
DOI: 10.12677/ds.2023.92084 

 
 

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公地悲剧现象与反公地悲

剧现象及其对策 

陈媛滢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2月24日；录用日期：2023年3月21日；发布日期：2023年3月28日 

 
 

 
摘  要 

当今社会处于智能时代逐渐来临的时期，人工智能是智能时代的代表性产物。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各

个产业都带来了挑战与变革，其中就包括了知识产权领域。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升级，根据人工智

能的特性，人工智能可以在短时间内创造大量可以媲美人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又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如果没有一定的法规对其进行定性规范，必定会引起市场混乱与著作权纠纷，在权利归属不明的情况下，

可能会导致公地悲剧或反公地悲剧，从而使人工智能的创作物无法很好地为人类所用。为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提供法律保护是增进社会财富、防止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的发生、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和产业

发展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要对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属性和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

权归属等做出研究，制定出相应的规定来对人工智能创作物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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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s society i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 representative product of 
the intelligent era.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challenges and 
changes to various industries, including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ith the continuous de-
velopment and upgrad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create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comparable to human work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these works have a certain economic value. If there are no certain 
regulations to qualitatively regulate them, it will certainly lead to market confusion and copyright 
disputes, which may lead to tragedy of the commons or anti-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the case of 
unclear ownership of rights, thus making the creations of AI not well available for human use. Pro-
viding legal protection for AI-generated content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promote social 
wealth,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nd anti-tragedy of the common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AI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 believe that we should 
study the qualification of AI subjects, the attributes of AI creations and the attribution of copyright 
of AI creations, etc., and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regulations to protect AI cre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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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 10 月，AlphaGo 击败职业围棋选手。5 个月后的 2016 年 3 月，在全世界 6000 多万观众的注

视下，他以 4 比 1 的比分打败了 18 次世界冠军和 9 段棋手李世石，将人工智能推到了公众的聚光灯下，

并最终将许多人的科幻小说变成了现实。引起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激烈讨论与无尽猜想。其实不止在围

棋领域，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都不知不觉地渗入我们的生活中，如线上支付，人脸识别技术等。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各个产业都带来了挑战与变革。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出现，让人工智能成为了创作

的主体，这无疑与传统的著作权法中人才是创作者的规定相违背。此外，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根

据人工智能的特性，人工智能创造作品仅需要很短的时间，这些作品又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如果没有

一定的法规对其进行定性规范，必定会引起市场混乱与著作权纠纷。人工智能创作物兴起，没有相对应

的法律法规。在此情况下，公众包括人工智能的开发者、投资者等不知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具体权利归属，

可能会导致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这都是不利于文化市场的发展的，也有悖于知识产权法律的立法初

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得确定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归属。那么，人工智能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受著

作权法保护的创作主体？人工智能创作物又能否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1] 

2. 人工智能创作物中的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现象 

Garrett Hardin 在《公共地的悲剧》一文中提出了公地悲剧理论。他认为，产权不明和零交易成本会

导致公地因被过度使用而产生退化或者废弃现象，即公地悲剧。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成本公地就容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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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悲剧现象。公地悲剧的表现即为对某一财产客体，诸多人都拥有使用权，从而导致公共地被过度开发

和利用，使得资源枯竭。公地悲剧理论诞生后，即成为证成、创设私有产权的经济分析基础。

Michael·A·Heller 在《反公地悲剧：从马克思到市场化转型中的产权》一文中提出了反公地悲剧理论。他

认为，产权不明和零交易成本会导致公地因被过度使用而产生退化或者废弃的悲剧现象，然而产权过多

和交易成本过大则也会导致公地闲置和资源浪费，即反公地悲剧[2]。之所以也叫悲剧，原因在于每个当

事人都知道资源或财产的使用能给其带来收益，但由于相互之间的阻挠会导致收益减少或资源浪费。所

谓反公地悲剧，就是一个客体上的私权利过多所导致的资源浪费现象，即对某一财产客体诸多人都有排

他权，一方需要使用必须经过多方的许可，从而导致该客体无法被有效使用。简而言之，公地悲剧是由

于在同一客体上存在多个拥有使用权的主体，导致资源因被过度利用而退化或废弃，而反公地悲剧则是

由于对同一客体存在多个拥有排他权的主体，导致资源因无法被充分利用而闲置或浪费[3]。 
人工智能创作物兴起，没有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不知道如何规范。若是不对人工智能创作物进行保

护，将其的直接投入公有领域，大家都能随意地使用，那么这将导致造成公地悲剧。在公有领域作品和

需要付费使用的作品中，使用者肯定更倾向于使用可随意使用的人工智能创作物，导致对其的“开发”

过度。在人工智能创作物无法获利的情况下，投资者或研发者的热情减少势必会减少，从而阻碍人工智

能产业的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应该采取什么模式？保护的力度又是

怎么样的？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人工智能创作物具有高效性，如果和人类作品采用同样的保护规

则，对人类作者来说并不公平，也可能会导致人们的创作热情下降，不利于文化市场繁荣发展，这也违

背了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此外，过度保护，如在人工智能创作物上设置多个权利，智力成果消费者需

要通过多个权利人的许可才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创作物，这会造成智力成果消费者不愿意进行消费，人工

智能投资者得不到投资回报，投资热情下降，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造成反公地悲剧。因此为了预

防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的发生现象，笔者认为要对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属性和人

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归属等做出研究，制定出相应的规定来对人工智能创作物进行保护。 

3. 人工智能主体资格 

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主体资格。根据我国的《著作权法》，只有自然人及自然

人组成的团体享有著作权。显然人工智能不是自然人，那么它可以享有主体资格吗？有少数学者认为人

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也可以考虑通过法律拟制赋予人工智能“电子人”的身份。例如沙特

阿拉伯在 2017 年赋予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欧盟正在考虑赋予人工智能机器人“电子人”身份，这都

证明，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的合理性与可能性[4]。但学界通说认为，现阶段，人工智能不能成为受著

作权法保护的权利主体。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我们保护的主体是自然人，也只承认由自然人创

作的作品，即是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享有著作权，但在这背后也需要有自然人进行作品的创作。知识产

权法的目的就是最大程度激发人们创作出更多的作品。而人工智能创作物目前并不具有自我意识，人工

智能的创作并不是要靠法律激发人工智能的热情，而是需要靠激发人工智能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来使更多

的作品被创作。此外，人工智能要成为著作权法的法律主体，就首先要成为《民法》上的适格主体。我

国的《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包含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1这表示，我国承认的民事主体是自然

人或自然人的集合。根据现有的民法理论，主客体不能相互转化。公民、法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智力

成果属于法律关系的客体。人工智能属于人类创造出的智力成果，属于客体，不能轻易将其转化成主体，

这将撼动现有的民法体系，不能通过知识产权法规来进行调整。就目前而言，人工智能还没有自我意志，

不能自己承担相应的权利与义务[5]。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条：“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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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或许会有了一定的自我意志，被拟制成为法律的主体，

但人作为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创作出人工智能是为了帮助自己更好的发展，笔者坚信，无论未来怎么

发展，无论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具有思想、意志，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超越人类存在，否则，人类将不再

是地球的住宅，人类将被人工智能操控直到灭绝。因此，笔者认为人工智能创作物所产生的经济价值的

最后归宿一定是落在自然人身上。 

4.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性质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现有规定，《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人工智能创作物若要受到著作权保

护的首要条件便是人工智能创作物属于作品。但是现在学界对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是作品充满争议，并

无一个较为统一的说法。 
根据前文关于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论述，笔者认为，人工智能不能成为享有人工智能著作权的主体。

但如果仅仅因为人工智能没有相应的主体资格，我们就不讨论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属于作品，就不对其

进行著作权保护的话，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创作物侵权事件出现。因此，笔者认为，只要人工

智能创作物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我们就应该认为其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依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的构成要件有三个：1) 作品应该具有独创性；2) 作品应该具有

可复制性；3) 作品是一种智力成果。2 笔者也将以这三个要件作为讨论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属于作品的

切入点。 

4.1.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复制性 

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激励人们创作，促进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而需要达到这个目的，作品

就需要能够以客观的形式被复制，能够在市场上流通，被更多的人了解到。因此作品的可复制性是指，

一个作品的产生，需要能够使人们感知，并且可以通过一定的有形物来体现该作品，能够以客观的存在

被复制。如果，只是存在人们脑海里的一个思想和理论，不论它有多么的伟大高深，但不能以客观的存

在被复制，那么就不具有可复制性，不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而人工智能创作物完全符合可复制性

这一要求，就像小冰的诗集，鹿班设计的海报，他们可以被固定到如书籍，光盘等载体上，这是他们就

可以被人们感知到并可以进行复制传播。因此，人工智能创作物具有可复制性。 

4.2.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独创性 

我国现有的著作权制度并没有对独创性有着很具体清晰的解释。独创性是指靠作者独立选择、设计、

综合完成一个作品，该作品与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内容或表现形式不同，即不是抄袭而得来的作品。

在这里，笔者将独创性分为“独”与“创”进行论证，即判断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具有独立性与创造性。 
“独”即独立性，主要看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表现形式是否与之前已有作品完全不同或基本不同，就

是判断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是抄袭的。根据思想表达二分法，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不保护思想。在实

践中，即使思想相同，只要表达的形式不同就不构成抄袭。作品是由一系列文字，线条，声音等元素经

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呈现在我们面前，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从现有的元素中组合出与现有作品的外观不

同的作品出来。人工智能的优势之一就是有着庞大的数据库，它能够从现有的数据库中组合出非常多种

与现有作品不同的作品出来，人工智能创作物比人类的作品存在抄袭的可能小。当我们谈论人工智能创

作物的独立性时，我们可以先把创作的主体忽略，即如果这个作品是人类创作的，那他符合独创性吗？

 

 

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

成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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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微软“小冰”，它通过学习现有的诗集以及软件的自主学习与运算，创作出与人类现有作品不同的

作品，即不是抄袭作品。这种人工智能创作物并不是依靠程序进行单一的复制，改编形成，因此，人工

智能创作物具有《著作权法》上要求的独立性。 
“创”主要是看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具有创造性，关于创造性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判定标准，但根据

我国的实践和学说来看，只需要符合最低限度创造性即可。就像人类从小，通过学习这个世界现有的知

识，在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创造出作品一样，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通过分析数据库，对人类

提供的基础规则进行学习，再自己组合创造出一个人工智能创作物。在我国，我们认为小孩随手画的画，

写的作文都具有创造性，享有著作权；而人工智能通过自主学习，提炼优化人类赋予的一些简单规则，

创作出内容，我们应该认为人工智能创作物体现了人工智能的选择和判断，具有创造性。例如日本小说

《电脑写小说的那一天》，这是由人工智能创作而来，该文章已经公开发表并参加了日本文学比赛且通

过初审。我们能说这样的人工智能创作物没有创造性吗？ 

4.3. 智力成果属性 

直至今日，不管是法律或学界都没有一个关于智力成果清晰且系统的描述与界定。这也引起了学界

很大的争论。有学者认为，智力成果是属于人类的，只有人类才能进行思考行为，因此，人工智能创作

物不具有智力成果属性而不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但其实不然，首先，法律并没有限定智力成果只

能来自于人类。其次，人工智能已经可以通过深度学习和模拟人脑活动来进行创作，我们也可以经常从

新闻中了解到，有些人工智能已经具备几岁儿童的智力了。此外，人工智能的创作物如机器人作的曲子，

小冰写的诗集都让从中得到知识，也能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因此，人工智能创作物是智能成果。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创作物具有构成作品的要件，我们应当认为人工智能创作物具有作品属性。 

5. 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保护规范构建设想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原始归属的三项基本原则：1) 创作原则，一般情况下，创作出作品的公

民是作者，而著作权归属于作者。2) 合同约定原则，即著作权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可以归属于

双方任意一方或者由双方共有。3) 法定原则，即职务作品、法人作品、电影作品以及其他若干种类作品

著作权归属由著作权法做出规定。根据以上三个原则，笔者将在下文提出关于人工智能著作权保护的法

律设想。 

5.1. 分开保护人类作品与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 

根据前文的论述，人工智能不能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权利主体，这关乎着民法的根基，因此人工

智能创作物所产生的经济价值的最后归宿一定是落在自然人身上。在现有的规定下，人工智能既然不能

作为权利主体，那就不能用同一套规则来保护人类作品和人工智能创作物。此外，人工智能创作物具有

高效性，如果和人类作品采用同样的保护规则，对人类作者来说并不公平，也可能会导致人们的创作热

情下降，不利于文化市场繁荣发展，这也与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不符。笔者认为，可以将人工智能创作

物与人类作品分开来保护，借鉴现有的《著作权法》规定建立一套新的规则来保护人工智能创作物。 
人工智能创作物在外观上和人类作品高度相似，笔者认为可以采取登记制度来进行区分。同时，我

们可以适当提高人工智能创作物登记的门槛，这样就不会出现人工智能创作物泛滥的现象。若是一些具

有时效性的人工智能创作物，可以先通过网上登记备案，再进行审核。这样既能够使具有价值的人工智

能创作物得到保护，也不会破坏人类创作的热情。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分别保护，避免了因人工智能创

作物的大量出现造成著作权法体系的混乱。这样的保护模式也可以预防反公地悲剧的出现，若是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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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创作物直接作为作品赋予同等的保护，就可能造成保护过于严密，可能还会造成智力成果消费

者不愿意进行消费，人工智能投资者得不到投资回报，投资热情下降，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造成

反公地悲剧。 

5.2. 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权利归属 

根据前文的分析，为了更好地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我们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不能过于严密，即

不能在一个作品上设置多个排他的权利，这可能会导致反公地悲剧，也不能过于宽松，即将其投入公有

领域，导致公地悲剧的出现。参照现有《著作权法》中关于特殊职务作品的规定，笔者将从署名权和其

他权利这两个方面作为切入点分析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的归属。 
从人工智能创作物产生的过程来看，人类只是在开发人工智能的过程中付出了劳动，而对于人工智

能创作物的产生并没有付出直接的劳动，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创作出来的，人工智

能是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实际“作者”，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署名权也理所应该归于人工智能所有。此外，

赋予人工智能署名权更多的是为了人类的知情权。公众有权利知道谁才是这个作品的真正作者。 
至于其他权利，笔者认为应该把这些权利原始归属于人工智能的投资者。要创造一个人工智能程序

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与人力。因此一般情况下，人工智能的投资者就是人工智能的原始所有者。而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回报，要是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无法归属于人工智能的所有者的话，人工智

能的投资者就无法得到相关的经济利益，投资热情就会下降，人工智能就会减少，人工智能创作物也会

随之减少，这也违背了知识产权制度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目的。因此，不论从保护投资原则还是鼓

励创作，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目的来看，人工智能创作物除了署名权之外的一系列著作权都应归于人工

智能的投资者所有。在这个时候，若是人工智能开发之后被所有者售卖给另一主体，或者将人工智能出

租给另一主体。无论是售卖还是租赁，都应当会有相应的合同，这时候根据自愿原则，交易双方可自行

约定各项权利的归属。但一般情况下，人工智能的投资者通过售卖或租赁得到了经济利益回报，而买方

和出租房也付出相应的对价，他们的目的也势必是为了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这种情况下应当根据合同

将人工智能创作物除署名权外的其他权利归于人工智能的买方或租赁方，即人工智能合法的实际使用者。 

5.3. 通过集体管理组织对人工智能创作物进行管理 

根据前文所述，人工智能创作物需要进行登记才能对其进行保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

需要有一个集体组织对其进行管理授权。因为人工智能创作的能力是很大的，可能在短时间内生成大量

的作品，如果没有一个集体组织进行管理，人工智能的投资者可能会为了利益或是便利，将人工智能创

作物打包授权，那么消费者就可能需要花费额外的费用得到不需要的人工智能创作物。造成反公地悲剧。 

6. 结语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人工智能也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实

力。人工智能的未来是我们无法估量的，人工智能的进步也是我们无法阻挡的。目前来看，发展人工智

能仍然是利大于弊的。在未来，人工智能只会发展的越来越快。而随之而来的，人工智能创作物也会越

来越多，面多不断增加的人工智能创作物，若我们没有相应的著作权制度对其进行保护规范，关于人工

智能创作物侵权争议势必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只是人工智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部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

的思考，如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专利权等。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现有的法律也应该做出阶段性的调整来

应对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冲击，不能过于冒进或滞后。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人工智能的发展，发挥法

律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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